
 

※受检者每隔两年可以接受一次由国民健康保险公团实施的健康体检,  

   若接受两次以上检查, 受检者得赔偿相应的检查费用。  

※ 请在国民健康保险公团网站上 

(Www.nhis.or.kr) 或者拨打分支机

构(全国共同1577-1000)确认检查机

构。 

     打印地址的部分 

   

 

  健康体检表用。 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其将被用作发送结果通知单的地址。请勿剪切。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  

____年度医疗补贴生平转折期健康体检确认书(检查机构提交用) 

姓名  身份证号              - 1(2)****** 

检查项目/费用 

医疗补贴

生平转折

期健康体

检 

 
诊察及咨询，视力、听力检查，按年龄进行检查 

 ※ 检查期限：到____.12.31日为止 

癌症筛查 

区分 胃癌 肝癌(上半年) 肝癌(下半年) 大肠癌 乳房癌 宫颈癌 肺癌) 

对象/费用
注1)        

医疗费补贴       - 

检查期限 
  到____年12月31日为止。但，对于胃癌和大肠癌的第二次检查期限到翌年1月31日为止。 

  肝癌每年实施2次: 上半年(截至6.30), 下半年(截至12.31)各1次 

确认上述人员为____年度健康体检对象。 

.      .      . 

○○ 保健所 保健所长 

* 各年龄检查项目  

① 认知功能障碍: 满66岁以上者每两年检查一次(66․68․70…) ② 精神健康检查: 满70岁 

③ 老人身体机能: 满66, 70, 80岁 ④ 生活习惯评价: 满70岁 ⑤ 骨质疏松症: 满66岁女性 

注1) 费用承担的标示方法 

① 无本人承担: 国家全额承担 

② 不为受检对象：不属于该项目的检查对象。 

③ 已受检：检查对象已受过该项检查。 

④ 对医疗费补贴而言，属于国家癌症筛查对象且本年度经检查重新被判定为癌症患者的, 方可享受部分医疗费

补贴。但是，肺癌患者均可享受医疗费补贴，不管是否已接受国家癌症筛查。 

 

※ 癌症筛查年龄标准: 胃癌(满40岁以上)、乳房癌(满40岁以上的女性)、大肠癌(满50岁以上)、肝癌(肝癌高危人

群中满40岁以上）、宫颈癌(满20岁以上的女性)、以及肺癌（肺癌高危人群中满54~74岁） 

※ 已登记为癌症特例的受检者或在5年内接受过大肠内窥镜检查的受检者，可暂缓接受相应癌症检查。 

※ 在国民健康保险公团网站(www.nhis.or.kr)上，可以确认受检对象、检查机构及按年度的检查结果等信息。  

※ 健康体检前空腹状态保持不足8小时者、上夜班者及处于生理期的女性接受体检时,可能导致体检结果不准。

因此，请务必在严守健康体检须知事项的状态下进行体检。。 
 


